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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容诚专字[2026]230Z0750 号 

隆扬电子（昆山）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隆扬电子（昆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扬电子）董

事会编制的 2025 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 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隆扬电子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隆扬电子年度报告必备的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

并对外披露。 

二、 董事会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的

规定编制《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隆扬电子董

事会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对隆扬电子董事会编制的上述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 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

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

我们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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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 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后附的隆扬电子 2025 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述《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及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隆扬电子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管理与

使用情况。 

（此页为隆扬电子容诚专字[2026]230Z0750 号鉴证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刘勇 

中国注册会计师： 

仇笑康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侯冬生 

2026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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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扬电子（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的规定，将隆扬电子（昆

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扬电子”或“公司”）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

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399 号文《关于同意隆扬电子（昆山）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核准，由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 7,087.50 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2.50 元。截至 2022 年 10 月 20 日止，本公

司实际已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7,087.5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94,687,500.00 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22,907,394.35 元，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71,780,105.65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容诚验字[2022]230Z0287 号《验资报告》验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

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2025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直接投入募集资金 59,279.28 万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76,261.89 万元，扣除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后，募

集资金余额为 70,916.12 万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理财收益等扣除手续

费等净收益 12,221.84 万元，部分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余额 69,000.00 万元，募集资金

专户 2025 年 12 月 31 日余额合计为 14,137.96 万元。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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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

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

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2022年 11月 15日，公司与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募集资金存放的银行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镇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已分别签署《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均严格按照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

资金。 

2022 年 11 月 25 日，公司、淮安富扬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聚赫新材（淮

安）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和东吴证券签署《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

号：89070078801200002884）。 

2022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川扬电子（重庆）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山分行和东吴证券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32250198643600004146）。 

2023 年 5 月 10 日，公司与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镇支行和东吴证

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镇支行开

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010020187958）。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23 年 5 月 10 日，公司、淮安富扬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聚赫新材（淮

安）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和东吴证券签署《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10532401040068196）。 

2023 年 5 月 10 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和东吴证券签署《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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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8112001011900686841）。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23 年 5 月 10 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和东吴证券签署《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10532401040065424）。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24 年 9 月 24 日，公司、香港欧宝发展有限公司、隆扬电子（泰国）有限公司与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和东吴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在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8112001012200819392）。五方

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五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五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

存在问题。 

2025 年 4 月 28 日，公司、香港欧宝发展有限公司、隆扬电子（泰国）有限公司与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和东吴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在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8112001012600864229）。五方

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五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五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

存在问题。 

2025 年 10 月 29 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金浦路支行和东吴证券

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金浦路支行开设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1102101429000888650）。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

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1900686841 50,059,514.0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637095073 1,210,727.1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539178326459 43,643,519.56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镇支行 2010020187958 3.3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105324010400654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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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391064670013000281787 79.8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32250198643600004146 0.0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10532401040068196 715.6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 89070078801200002884 937.7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800788368 22,876.68 

中信银行北京瑞城中心支行 51800001399 — 

中信银行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8112001012200819392 248,527.12 

Citibank,N.A. Bangkok Branch 5553252018 29,070,813.85 

Citibank,N.A. Bangkok Branch 5553252017 16,616,164.49 

Citibank,N.A. Bangkok Branch 0553252008 48,327.76 

Citibank,N.A. Bangkok Branch 0553252016 422,582.7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2600864229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金浦路支行 1102101429000888650 34,803.23 

合计 141,379,593.25 

三、 2025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

76,261.89 万元，各项目的投入情况及效益情况详见附表 1。 

2025年3月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60,000万

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和不超过15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

用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

内，可循环滚动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本期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207,600.00 万元，其中 138,600.00 万元已

到期赎回（包含期初未到期理财），未到期余额为 69,000.00 万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对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实际获得收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50,000,000.00 2024/12/28 2025/2/26 193,972.6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50,000,000.00 2025/2/27 2025/5/28 284,794.5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50,000,000.00 2025/6/7 2025/7/7 78,9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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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实际获得收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50,000,000.00 2025/6/7 2025/8/6 159,452.0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50,000,000.00 2025/7/10 2025/8/9 81,369.8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25/7/26 2025/10/24 189,369.8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25/7/26 2025/10/24 189,369.8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25/7/26 2025/10/24 189,369.8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25/7/26 2025/10/24 189,369.8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25/7/26 2025/10/24 189,369.8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25/8/8 2025/10/9 63,189.0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00.00 2025/8/8 2025/11/6 137,589.0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25/8/15 2025/9/15 31,594.5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00.00 2025/8/15 2025/10/14 91,726.0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25/9/11 2025/10/11 57,534.2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25/9/11 2025/10/11 57,534.2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25/9/11 2025/11/10 116,383.5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25/9/11 2025/11/10 116,383.5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25/9/11 2025/12/10 177,534.2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25/9/20 2025/11/19 58,191.7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25/10/12 2026/1/1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25/10/12 2026/1/1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25/10/12 2026/1/1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00.00 2025/10/17 2025/12/16 87,287.6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25/10/30 2026/1/2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25/10/30 2026/1/2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25/10/30 2026/1/2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25/10/30 2025/12/29 116,383.5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25/10/30 2025/12/29 116,383.5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25/10/30 2025/12/29 58,191.7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00.00 2025/11/8 2026/1/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25/11/15 2026/2/1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25/11/15 2026/2/1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25/11/22 2026/2/2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25/12/13 2026/3/1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00.00 2025/12/20 2026/3/20 



隆扬电子（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6 

银行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实际获得收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25/12/31 2026/3/3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25/12/31 2026/3/3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100,000,000.00 2025/6/5 2025/7/11 153,424.6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50,000,000.00 2025/7/11 2025/8/8 59,246.5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50,000,000.00 2025/7/11 2025/8/8 59,246.5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46,000,000.00 2025/8/13 2025/8/28 17,643.8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50,000,000.00 2024/9/6 2025/6/4 639,029.7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50,000,000.00 2025/6/6 2026/3/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20,000,000.00 2024/9/13 2025/3/11 505,931.2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20,000,000.00 2025/3/13 2025/12/17 422,521.8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20,000,000.00 2025/6/26 2025/12/23 204,306.8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20,000,000.00 2025/12/19 2026/9/16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20,000,000.00 2024/9/9 2025/6/12 299,620.9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30,000,000.00 2024/9/9 2025/8/26 879,032.26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10,000,000.00 2025/6/17 2026/3/1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10,000,000.00 2025/6/17 2026/3/1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30,000,000.00 2025/9/1 2026/3/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20,000,000.00 2025/12/26 2026/6/3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20,000,000.00 2024/9/20 2025/6/17 325,479.4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20,000,000.00 2024/9/24 2025/3/27 156,0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20,000,000.00 2025/1/6 2025/10/29 724,0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20,000,000.00 2025/3/31 2025/10/10 452,0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20,000,000.00 2025/10/15 2026/4/1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20,000,000.00 2025/10/31 2026/7/3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10,000,000.00 2025/12/8 2026/9/1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10,000,000.00 2025/12/8 2026/6/1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10,000,000.00 2025/12/9 2026/3/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10,000,000.00 2025/12/9 2026/3/1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 10,000,000.00 2025/12/31 2026/9/30 

合计 2,076,000,000.00 7,928,733.31 

四、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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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存放、使用及管理募集资金，

并对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存

放、使用、管理及披露的违规情形。 

六、 保荐机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在所有重大方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隆扬电子（昆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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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展
情
况
及
时
履
行
相
应
的
决
策
审
批
程
序
并
及
时
披
露
。
本
事
项
已
经

2
0
2

4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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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
6
日
召
开
的
公

司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七
次
会
议
、
第
二
届
监
事
会
第
八
次
会
议
以
及

2
0

2
4
年

7
月

2
5
日
召
开
的
公
司

2
0

2
4
年
第
一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
详
情

见
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的
《
关
于
终
止
部
分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募
投
项
目
的
公
告
》
（
公
告
编
号
：

2
0

2
4
-0

4
7
）
、
《

2
0

2
4
年
第
一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决
议
公
告
》
（
公
告
编
号
：

2
0
2
4
-0

5
2
）
。

 

（
2
）
公
司
于

2
0
2
4
年

8
月

1
5
日
召
开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八
次
会
议
、
第
二
届
监
事
会
第
九
次
会
议
及

2
0

2
4
年

9
月

3
日
召
开
的

2
0

2
4
年
第
二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投
资
建
设
泰
国
电
磁
屏
蔽
及
其
他
相
关
材
料
生
产
基
地
项
目
的
议
案
》
，
拟
使
用
已
终
止
的
募
投
项
目
部
分
剩
余
募
集
资
金

8
,0

0
0
万
元
人
民

币
实
施
泰
国
电
磁
屏
蔽
及
其
他
相
关
材
料
生
产
基
地
的
项
目
，
保
荐
机
构
亦
对
该
事
项
出
具
了
无
异
议
的
核
查
意
见
。
详
情
可
见
公
司
于

2
0
2
4
年

8
月

1
7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披
露
的
《
关
于
使
用
已
终
止
的
募
投
项
目
部
分
剩
余
募
集
资
金
实
施
新
增
募
投
项
目
的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2
0

2
4
-0

5
7
）
。 

（
3
）
公
司
于

2
0
2
5
年

6
月

2
6
日
召
开
的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四
次
会
议
、
第
二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五
次
会
议
及

2
0

2
5
年

8
月

1
1
日

2
0
2

5
年
第
一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支
付
部
分
股
权
收
购
款
的
议
案
》
，
同
意
使
用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4
8

,8
0

3
.6

8
万
元
，
用
于
支
付
部
分
股

权
收
购
款
，
保
荐
机
构
亦
对
该
事
项
出
具
了
无
异
议
的
核
查
意
见
。
详
情
可
见
公

司
于

2
0

2
5
年

6
月

2
6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披
露
的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支
付
部
分
股
权
收
购
款
的
公
告
》
（
公
告
编
号

2
0
2
5
-0

4
2
）
。

 

超
募
资
金
的
金
额
、
用
途
及

使
用
进
展
情
况

 

超
募
资
金
总
额
：

1
0
9
,9

4
6
.1

5
万
元
。
超
募
资
金
在
履
行
相
应
法
定
程
序
后
用
于
主
营
业
务
发
展
，
短
期
内
出
现
暂
时
闲
置
情
形
时
，
超
募
资
金
主
要
用
作

现
金
管
理
。
公
司
于

2
0
2
3
年

4
月

1
0
日
召
开
的
第
一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七
次
会
议
、
第
一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二
次
会
议
及

2
0

2
3
年

5
月

9
日
召
开
的

2
0

2
3
年

第
二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超
募
资
金
投
资
建
设
项
目
的
议
案
》
，
同
意
公
司
使
用
超
募
资
金

8
0

,0
0

0
.0

0
万
元
，
用
于
复
合
铜
箔
生

产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的
建
设
。
公
司
于

2
0
2
4
年

2
月

1
9
日
召
开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三
次
会
议
和
第
二
届
监
事
会
第
三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
同
意
公
司
使
用
部

分
超
募
资
金
以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方
式
回
购
公
司
已
发
行
的
人
民
币
普
通
股
（

A
股

）
股
票
，
同
意
公
司
使
用
超
募
资
金
不
超
过

2
,6

0
0

.0
0
万
元
，
用
于
回
购

股
份
。

 

截
至

2
0
2
5
年

1
2
月

3
1
日
，
使
用
超
募
资
金
支
付
复
合
铜
箔
生
产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1
3

,3
3
5

.3
5
万
元
，
使
用
超
募
资
金
回
购
股
份

1
,1

5
2

.7
8
万
元
，
使
用
超

募
资
金
支
付
苏
州
德
佑
新
材
料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股
权
收
购
款

2
9
,9

9
8
.1

7
万
元
；
使
用
超
募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余
额
为

6
9

,0
0

0
.0

0
万
元
。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实
施

地
点
变
更
情
况

 

2
0
2
5
年

3
月

1
1
日
分
别
召
开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一
次
会
议
、
第
二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二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
关
于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增
加
实
施

主
体
和
实
施
地
点
的
议
案
》
，
为
有
效
整
合
公
司
内
部
资
源
，
结
合
公
司
未
来
业

务
规
划
，
优
化
海
外
供
应
链
布
局
，
同
意
新
增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隆
扬
电

子
（
泰
国
）
有
限
公
司
为
公
司
募
投
项
目
“
复
合
铜
箔
生
产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
的

实
施
主
体
，
实
施
地
点
相
应
增
加
，
不
会
对
募
投
项
目
的
实
施
产
生
实
质

影
响
。
本
议
案
已
经

2
0
2
4
年
年
度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
详
情
可
见
公
司
于

2
0
2

5
年

3
月

1
3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披
露
的
《
关
于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增
加
实
施
主
体
和
实
施
地
点
的
公
告
》
（
公
告
编
号
：

2
0
2
5
-0

0
7
）
。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实
施

方
式
调
整
情
况

 
无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先
期

公
司
于

2
0
2
3
年

1
月

3
0
日
召
开
第
一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五
次
会
议
和
第
一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
关
于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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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入
及
置
换
情
况

 
项
目
及
已
支
付
发
行
费
用
的
自
筹
资
金
的
议
案
》
，
董
事
会
同
意
公
司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的
自
筹
资
金
人
民
币

2
,1

7
7

.9
4
万
元
及
已

支
付
发
行
费
用
的
自
筹
资
金
人
民
币

1
4
4
.3

4
万
元
（
不
含
增
值
税
）
，
共
计
人
民
币

2
,3

2
2

.2
8
万
元
。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情
况

 
无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情
况

 

1
、

2
0
2
2
年

1
1
月

2
1
日
召
开
第
一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四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暂
时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的
议
案
》
。
为
提
高

公
司
募
集
资
金
的
使
用
效
率
，
在
不
影
响
公
司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计
划
正
常
进
行
的
前
提
下
，
同
意
公
司
使
用
额
度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1
0

9
,8

9
6

.1
5
万
元
的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
包
含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后
所
产
生
的
利
息
）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
上
述
额
度
自
董
事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1
2
个
月
内
有
效
，
在
前
述
额

度
和
期
限
范
围
内
可
循
环
滚
动
使
用
，
暂
时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现
金
管
理
到
期
后
将
及
时
归
还
至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

 

2
、

2
0
2
3
年

3
月

2
2
日
召
开
第
一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六
次
会
议
和
第
一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一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自
有
资
金
及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的
议
案
》
，
同
意
公
司
及
下
属
子
公
司
在
确
保
不
影
响
正
常
生
产
经
营
及
确
保
资
金
安
全
的
情
况
下
，
使
用
不
超
过

6
0

,0
0

0
.0

0
万
元
人

民
币
的
闲
置
自
有
资
金
和
不
超
过

1
5
0
,0

0
0
.0

0
万
元
人
民
币
的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
使
用
期
限
自

2
0

2
2
年
年
度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1
2
个
月
内
有
效
，

在
前
述
额
度
和
期
限
范
围
内
，
可
循
环
滚
动
使
用
，
暂
时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现
金
管
理
到
期
后
将
及
时
归
还
至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

 

3
、

2
0
2
4
年

3
月

1
3
日
召
开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四
次
会
议
和
第
二
届
监
事
会
第
四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自
有
资
金
及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的
议
案
》
，
同
意
公
司
及
下
属
子
公
司
在
确
保
不
影
响
正
常
生
产
经
营
及
确
保
资
金
安
全
的
情
况
下
，
使
用
不
超
过

6
0

,0
0

0
.0

0
万
元
人
民
币

的
闲
置
自
有
资
金
和
不
超
过

1
5
0
,0

0
0
.0

0
万
元
人
民
币
的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
使
用
期
限
自

2
0

2
3
年
年
度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1
2
个

月
内
有
效
，
在
前
述
额
度
和
期
限
范
围
内
，
可
循
环
滚
动
使
用
，
暂
时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现
金
管
理
到
期
后
将
及
时
归
还
至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

 

4
、

2
0
2
5
年

3
月

1
1
日
召
开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一
次
会
议
和
第
二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二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自
有
资
金
及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的
议
案
》
，
同
意
公
司
及
下
属
子
公
司
在
确
保
不
影
响
正
常
生
产
经
营
及
确
保
资
金
安
全
的
情
况
下
，
使
用
不
超
过

6
0

,0
0

0
万
元
人
民
币

的
闲
置
自
有
资
金
和
不
超
过

1
5
0
,0

0
0
万
元
人
民
币
的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
使
用
期
限
自

2
0

2
4
年
年
度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1
2
个
月

内
有
效
，
在
前
述
额
度
和
期
限
范
围
内
，
可
循
环
滚
动
使
用
，
暂
时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现
金
管
理
到
期
后
将
及
时
归
还
至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

 

本
期
公
司
使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购
买
理
财
产
品

2
0
7
,6

0
0
.0

0
万
元
，
其
中

1
3
8
,6

0
0

.0
0
万
元
已
到
期
赎
回
（
包
含
期
初
未
到
期
理
财
）
，
未
到
期
余
额
为

6
9
,0

0
0
.0

0
万
元
，

未
超
过
公
司
董
事
会
对
使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的
授
权
额
度
。

 

项
目

实
施

出
现

募
集

资
金

节
余
的
金
额
及
原
因

 
无

 

尚
未

使
用

的
募

集
资

金
用

途
及
去
向

 

为
进
一
步
规
范
公
司
募
集
资
金
的
使
用
与
管
理
，
在
不
影
响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计
划
正
常
进
行
的
前
提
下
，
合
理
利
用
暂
时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

可
以
提
高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效
益
。
公
司
于

2
0
2
5
年

3
月

1
1
日
召
开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一
次
会
议
和
第
二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二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自
有
资
金
及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的
议
案
》
，
同
意
公
司
及
下
属
子
公
司
在
确
保
不
影
响
正
常
生
产
经
营
及
确
保
资
金
安
全
的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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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使
用
不
超
过

6
0
,0

0
0
万
元
人
民
币
的
闲
置
自
有
资
金
和
不
超
过

1
5
0
,0

0
0
万
元
人
民
币
的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
使
用
期
限
自

2
0
2

4
年
年

度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1
2
个
月
内
有
效
，
在
前
述
额
度
和
期
限
范
围
内
，
可
循
环
滚
动
使
用
。
截
至

2
0

2
5
年

1
2
月

3
1
日
，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用
于

现
金
管
理
余
额
为

6
9
,0

0
0
.0

0
万
元
，
其
中

4
6
,0

0
0
.0

0
万
元
募
集
资
金
以
结
构
性

存
款
方
式
存
放
。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及
披

露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或
其
他
情
况

 
无

 

注
1
：
已

终
止
的
“
富
扬
电
子
电
磁
屏
蔽
及
其
他
相
关
材
料
生
产
项
目
”
及
“
电
磁
屏
蔽
及
相
关
材
料
扩
产
项
目
”
仍
存
在
银
行
利
息
收
入
未
结
算
完
、
已
签
订
合
同
待
支

付
金
额
等
情
况
，
结
余
募
集
资
金
具
体
金
额
以
最
终
资
金
转
出
原
有
募
投
账
户
之
日
当
日
银
行
结
算
金
额
为
准
。
 终

止
以
上
募
投
项
目
后
，
结
余
募
集
资
金
将
继
续
存
放
于
原

募
投
项
目
相
应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账
户
并
按
照
公
司
相
关
管
理
规
定
做
好
募
集
资
金
管
理
。
 

注
2
：

2
0
2
4
年

2
月

1
9
日
召
开
了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三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超
募
资
金
回
购
公
司
股
份
方
案
的
议
案
》

,拟
使
用
公
司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人
民
币
普
通
股
取
得
的
部
分
超
募
资
金
以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方
式
回
购
公
司
已
发
行
的
人
民
币
普
通
股
（

A
股
）
。
本
次
拟
回
购
资
金
总
额
不
低
于
人
民
币

1
,3

0
0
万
元
（
含
）
，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2
,6

0
0
万
元
（
含
）
。
其
中
，
用
于
维
护
公
司
价
值
及
股
东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
不
高
于
回
购
总
量
的

4
6

.1
5

%
，
并
将
按
有
关
规
定
予
以
全
部
出
售
；
及
用
于
员

工
持
股
计
划
、
股
权
激
励
或
用
于
转
换
上
市
公
司
未
来
发
行
可
转
换
为
股
票
的
公
司
债
券
的
股
份
数
量
不
低
于
回
购
总
量
的

5
3

.8
5

%
。

 

公
司

通
过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股

票
交

易
系

统
以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方
式

回
购

公
司

股
份

累
计

1
,4

5
2
,9

9
3

股
，

约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0
.5

1
%
，

成
交

总
金

额
为

人
民

币

1
9
,4

6
5
,8

2
8
.2

7
元
（
不
含
交
易
费
用
）
。
公
司
本
次
回
购
股
份
方
案
已
实
施
完
毕
。
详
情
请
见
公
司
于

2
0
2
5
年

2
月

1
2
日
披
露
的
《
关
于
回
购
公
司
股
份
方
案
实
施
完
成
暨

股
份
变
动
的
公
告
》
（
公
告
编
号

2
0
2
5
-0

0
4
）
。

 

2
0
2
5
年

8
月

7
日
召
开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六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回
购
股
份
集
中
竞
价
减
持
计
划
的
议
案
》
，
截
至

2
0

2
5
年

1
2
月

1
7
日
，
公
司
已
通
过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方
式
累
计
减
持
回
购
股
份

5
9
2
,3

9
3
股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为

0
.2

1
%
，
减
持
所
得
资
金
总
额
为

4
3

,1
2
4

,7
7

2
.3

9
元
（
不
含
交
易
费
用
）
，
公
司
本
次
减
持
已
回

购
股
份
所
得
资
金
，
将
继
续
存
放
于
原
超
募
资
金
专
用
账
户
并
按
照
公
司
相
关
管
理
规
定
做
好
募
集
资
金
管
理
。
详
情
请
见
公
司
于

2
0

2
5
年

1
2
月

1
8
日
披
露
的
《
关
于
已
回

购
股
份
减
持
结
果
暨
股
份
变
动
公
告
》
（

2
0
2
5

-0
8
6
）
。

 



1
 

 附
表

2
：

 

2
0
2

5
年

度
改

变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情

况
表

 

单
位
：
万
元

 

改
变

后
的
项
目

 
对
应
的
原
承
诺
项

目
 

改
变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

1
）

 

本
年
度
实
际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实
际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

%
）

(3
)=

(2
)/

(1
)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改
变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泰
国
电
磁
屏
蔽
及

其
他
相
关
材
料
生

产
基
地
项
目

 

富
扬
电
子
电
磁
屏

蔽
及
其
他
相
关
材

料
生
产
项
目

 

8
,0

0
0
.0

0
 

5
,1

1
9
.3

7
 

5
,1

5
5
.3

5
 

6
4
.4

4
 

2
0

2
7
年

9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苏
州
德
佑
新
材
料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股

权
收
购
款

 

富
扬
电
子
电
磁
屏

蔽
及
其
他
相
关
材

料
生
产
项
目

 

1
8
,8

0
5
.5

1
 

1
8
,8

0
5
.5

1
 

1
8
,8

0
5
.5

1
 

1
0
0
.0

0
 

-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
计

 
- 

2
6
,8

0
5
.5

1
 

2
3
,9

2
4
.8

8
 

2
3
,9

6
0
.8

6
 

改
变

原
因
、
决
策
程
序
及
信
息
披
露
情

况
说
明
（
分
具
体
项
目
）

 

1
.
屏
蔽
项
目
终
止

：

（
1
）
变
更
原
因
：

 

公
司
终
止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之
“
富
扬
电

子
电
磁
屏
蔽
及
其
他
相
关
材
料
生
产
项
目
”
及
“
电
磁
屏
蔽
及

相
关
材
料
扩
产
项
目
”，

终
止
以
上
项
目
原
因
为
：
公
司
下
游
需
求
疲
软
并
持
续
向
上
传
导
，
公
司
现
有
产
能
足
已
满
足
需
求
，
产
业
链

持
续

变
化
，
公
司
调
整
产
业
布
局
规
划
。
故
公
司
综
合
考
虑
下
游
行
业
景
气
度
、
公
司
产
业
布
局
规
划
等
因
素
后
，
本
着
优
化
公
司
资

源
配
置
、
科
学
审
慎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
提
高
募
集
资
金
的
使
用
效
率
、
保
证
项
目
投
资
收
益
的
原
则
，
公
司
董
事
会
经
审
慎
研
究
，
决

定
全
力
消
化
现
有
产
能
，
终
止
实
施
上
述
两
项
募
投
项
目
。
未
来
，
公
司
将
积
极
筹
划
新
的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
根
据
新
的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进
展
情
况
及
时
履
行
相
应
的
决
策
审
批
程
序
并
及
时
披
露
。

 

（
2
）
决
策
程
序

 

公
司
终
止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之
“
富
扬
电

子
电
磁
屏
蔽
及
其
他
相
关
材
料
生
产
项
目
”
及
“
电
磁
屏
蔽
及

相
关
材
料
扩
产
项
目
”
已
经

2
0
2
4
年

6
月

2
6
日
召
开
的
公
司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七
次
会
议
、
第
二
届
监
事
会
第
八
次
会
议
以
及

2
0

2
4

年
7
月

2
5
日
召
开
的
公
司

2
0
2
4
年
第
一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
保
荐
机
构
亦
对
该
事
项
出
具
了
无
异
议
的
核
查
意
见
。
详
情

见
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的
《
关
于
终
止
部
分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募
投
项

目
的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

2
0

2
4
-0

4
7
）、
《

2
0
2

4
年
第
一
次
临



2
 

时
股
东
大
会
决
议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

2
0
2
4
-0

5
2
）。

 

2
.
泰
国
屏
蔽
募
投
项
目
：

（
1
）
变
更
原
因
：

 

公
司
拟
使
用
已
终
止
的
募
投
项
目
部
分
剩
余
募
集
资
金

8
,0

0
0
万
元
人
民
币
实
施
泰
国
电
磁
屏
蔽
及
其
他
相
关
材
料
生
产
基
地
的

项
目
，
本
项
目
的
实
施
顺
应
下
游
客
户
海
外
建
设
产
能
的
发
展
趋
势
，
为
公
司
拓
展
海
外
市
场
奠
定
产
能
基
础
，
有
助
于
加
速
公
司
业

务
全
球
化
进
程
；
另
一
方
面
，
本
项
目
依
托
泰
国
良
好
的
贸
易
环
境
和
税
收
政
策
，
有
利
于
公
司
降
低
潜
在
贸
易
摩
擦
风
险
，
增
强
公

司
的
抗
风
险
能
力
。

 

（
2
）
决
策
程
序

 

公
司
使
用
已
终
止
的
募
投
项
目
部
分
剩
余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建
设
泰
国
电
磁
屏
蔽
及
其
他
相
关
材
料
生
产
基
地
项
目
已
经

2
0
2

4
年

8

月
1
5
日
召
开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八
次
会
议
、
第
二
届
监
事
会
第
九
次
会

议
及

2
0

2
4
年

9
月

3
日
召
开
的

2
0

2
4
年
第
二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
保
荐
机
构
亦
对
该
事
项
出
具
了
无
异
议
的
核
查
意
见
。
详
情
可
见
公
司
于

2
0

2
4
年

8
月

1
7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披
露
的

《
关
于
使
用
已
终
止
的
募
投
项
目
部
分
剩
余
募
集
资
金
实
施
新
增
募
投
项
目
的
公
告
》。

 

3
.
苏
州
德
佑
新
材
料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股
权
收
购
款
项
目
：

（
1
）
变
更
原
因
：

 

本
次
收
购
德
佑
新
材

7
0
%
股
权
项
目
与
公
司
现
有
经
营
规
模
、
财
务
状
况
、
技
术
水
平
和
管
理
能
力
等
相
适
应
，
有
利
于
拓
展
公

司
现
在
的
业
务
模
式
；
投
资
项
目
具
有
较
好
的
市
场
前
景
和
盈
利
能
力
，
能
有
效
防
范
投
资
风
险
，
提
高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效
益
，
具
有

可
行
性
。

 

（
2
）
决
策
程
序

 

 
 
 
 
公
司
于

2
0
2
5
年

6
月

2
6
日
召
开
的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四
次
会
议
、第

二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五
次
会
议
及

2
0
2

5
年

8
月

1
1
日

2
0
2

5

年
第

一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支
付

部
分

股
权

收
购

款
的

议
案

》
，

同
意

使
用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4
8
,8

0
3

.6
8
万
元
（
其
中
终
止
的
屏
蔽
项
目
：

1
8
,8

0
5
.5

1
万
元
，
超
募
资
金
：

2
9

,9
9

8
.1

7
万
元
）
用
于
支
付
部
分
股
权
收
购
款
，
保
荐

机
构
亦
对
该
事
项
出
具
了
无
异
议
的
核
查
意
见
。
详
情
可
见
公
司
于

2
0
2

5
年

6
月

2
6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披
露
的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支
付
部
分
股
权
收
购
款
的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2
0
2
5

-0
4
2
）。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或

预
计

收
益

的
情

况
和
原
因
（
分
具
体
项
目
）

 
无

 

改
变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的
情
况
说
明

 
无

 


	0鉴证报告封面
	1募集资金年度鉴证报告目录
	2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深交所）2025.07
	3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隆扬20260420
	4-1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隆扬20260420
	4-2附表2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隆扬20260420

